科研诚信承诺书
本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申报、实施、验收等过程中，严格遵守《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《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等校内文件及国家、省市相关规定和要求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如实填写项目申报材料、科学数据等，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负直接责任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恪守科研诚信，无抄袭或剽窃他人科研成果、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、在职称简历和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、违反科学伦理，以及其他科研不端行为；没有通过贿赂或变相贿赂、故意重复申报等不正当手段申报项目；督促项目组成员恪守科研诚信并履行相关承诺，保证项目组成员身份及业绩真实有效。
三、依法依规使用项目经费，对经费使用的规范性、合理性、符合性负直接责任，保证不发生套取、转移、挪用、贪污科研经费等行为。
本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承诺如有失实或失信行为，愿意根据相关规定，承担以下责任：
（一）撤销项目立项，并收回相应项目经费；
（二）记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，接受相应处理；
（三）其他相关经济与法律责任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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